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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保險保費收入的公告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佈本公司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的原保險保費收入如下：

原保險保費收入 同比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

機動車輛險 206,722 5.5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 84,370 5.0
農險 53,328 16.1
責任險 28,018 2.8
企業財產險 13,696 6.0
信用保證險 4,489 7.6
貨運險 4,108 10.6
其他險種 14,839 39.3
合計 409,570 7.5

上述資料按照中國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 25 號——原保險合同》（財會〔2006〕3
號）及《保險合同相關會計處理規定》（財會〔2009〕15號）編製，未經審核。投資者

務須審慎，以免不恰當依賴該等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畢欣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副董事長為于澤先生（執行董事），降彩石先生、張道明

先生及胡偉先生為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為李濤先生，獨立董事為曲曉輝女士、程鳳

朝先生、魏晨陽先生、李偉斌先生及曲小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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